关于深化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bookmark: _GoBack]工程招标投标改革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设区市、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委）：
根据《江苏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20号）, 《江苏省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苏政发〔2017〕151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号）和《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发改办法规〔2019〕862号）精神，为进一步巩固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改革成果，促进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国有投资项目招投标活动，现通知如下：
1、 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各地不得要求招标人在“中介服务机构预选库”、“短名单”、 “预选承包商库”等带有歧视排斥性质的范围内确定中标人。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依法招标项目招标人不得采用抽签、摇号等方式直接确定中标候选人。招标人具备相应能力的，可自行办理招标事宜。委托招标的，招标人有权自行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各地不得要求招标人在指定范围内确定招标代理机构。
2、 进一步规范工程总承包招投标活动。调整工程总承包的适用范围，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00万元以上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0万元以上的装饰装修、安装、幕墙等工程，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园林绿化、智能化等工程适宜采用工程总承包发包。建设内容不明确、技术方案不成熟的项目，不适宜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的企业投资项目，应当在核准或者备案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的政府投资项目，原则上应当在初步设计审批完成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其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简化报批文件和审批程序的政府投资项目，应当在完成相应的投资决策审批后进行工程总承包项目发包。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接受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的联合体参加投标。
3、 最低价中标项目实行高保额履约担保。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施工招标项目，招标人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外，可要求中标人向招标人提供保函形式的差额履约担保，担保金额为招标控制价和中标价的差值。
    四、推进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招投标改革。对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招标项目，取消招标人委派代表数量限制，招标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规定组建评标委员会或资格审查委员会，取消招标人委派代表数量限制。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招标项目评标标准中设置投标报价评审因素的，其所占权重不超过10%。投标报价中的评标基准价一般以有效投标文件评标价的算术平均值为主。
五、放宽招标资格预审的使用范围。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中：工程项目达到大型及以上或技术复杂的，可采用合格制资格预审；工程项目达到大型及以上且技术复杂的，可采用有限数量制资格预审。
六、优化调整施工评标方法。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中：对于特大型工程且技术复杂工程，综合评估法中原评审因素施工组织设计分值可最高增加8分，增加分值从相应投标报价分值中扣减；对于特大型及以上工程或技术复杂工程，综合评估法中原评审因素施工组织设计分值可最高增加6分，增加分值从相应投标报价分值中扣减。施工组织设计评审要点中应当增加施工过程各阶段质量安全的保证措施。
七、规范园林绿化工程招标活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或园林绿化工程总承包招标中，招标人不得将具备原城市园林绿化施工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等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不得要求项目负责人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综合性公园及专类公园建设改造工程、古树名木保护工程、以及含有高堆土（高度5米以上）、假山（高度3米以上）等技术较复杂内容的园林绿化工程招标，可设置类似工程业绩资格条件，类似工程通过工程面积、造价等量化指标体现，其量化指标一般不应超过招标工程相应指标的70%。
八、调整“评定分离”有关政策。扩大“评定分离”的适用范围，建筑设计方案招标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的招标项目、大型及以上且技术复杂的项目、政府集中建设的大型及以上或技术复杂项目（不含社会代建项目）可采用“评定分离”确定中标人。调整定标委员会的组成，招标人建立的定标成员库人数应不少于定标委员会人数的3倍。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定标候选人原则上不进行排序，可按照企业组织代码排列。
九、规范装配式建筑招投标活动。我省装配式建筑招标项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招标，混凝土装配式居住（含公寓）建筑预制装配率达到60%的、公共建筑预制装配率达到55%的，装配式钢结构住宅、装配式木结构建筑预制装配率达到80%的，可采用邀请招标方式。招标人应优先邀请具有装配式建筑类似工程业绩的单位参加投标。
十、强化综合专家库评标专家的监管。严把评委入库关口，严格按照申报条件，由各设区市对本辖区的评委申报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提交到省招标办终审。做好对评标专家的动态考核工作，实行“一标一评”，发现评标专家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十一、强化招标代理机构市场行为监管。推进对代理机构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制度的常态化，研究制定应用检查结果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管理的制度。


本通知所称的特大型、大型和技术复杂工程是指《关于改革和完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实施意见》（苏建规字〔2017〕1号）中规定的工程。

